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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5日
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解
决当前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反
映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
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
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
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
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
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
得的申请。

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裴显鼎介绍，此次发布的规定将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罪名范围
确定为五类犯罪案件：

第一类以占有型、挪用型贪
污等犯罪为主，包括贪污、挪用公
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
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
物等犯罪。

第二类贿赂类犯罪，包括受
贿、单位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

行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对单
位行贿、介绍贿赂、单位行贿等犯
罪。

第三类恐怖活动犯罪，包括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帮助
恐怖活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宣
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
恐怖活动，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
律实施，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服饰、标志，非法持有宣
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犯罪
案件。

第四类是洗钱罪及其上游犯
罪，包括危害国家安全、走私、洗
钱、金融诈骗、黑社会性质的组
织、毒品犯罪案件。

第五类是两类新型特殊诈骗
犯罪，即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案
件。

规定明确，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
响，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境外的，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适用的“重大犯罪案件”。

裴显鼎说，这份规定从客观
和主观两个方面对“逃匿”的认定
标准进行界定。客观方面为“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隐匿”，主

观方面则为“逃避侦查和刑事追
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离开居
住地、工作地，逃避侦查和刑事追
究的，属于最典型的“逃匿”情形；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离开居住
地、工作地，在原地隐匿起来逃避
侦查和刑事追究的，亦属于“逃
匿”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
逃避侦查和刑事追究逃匿境外，
由于各种原因不愿回国受审的，
亦应视为“逃匿”情形。考虑到在
刑事诉讼过程中，“脱逃”的性质
与“逃匿”类似，故规定将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脱逃”情形认定为“逃匿”。

规定同时明确，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
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
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
的，对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
产依照“逃匿”情形处理。

根据这份规定，公安机关发
布通缉令或者公安部通过国际刑
警组织发布红色国际通报，应当
认定为“通缉”。裴显鼎表示，这
就意味着“网上追逃”“内部通报”
等措施不属于“通缉”范围。鉴于
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发布蓝色通

报无须凭逮捕证，发布蓝色通报
后相关国家亦不会采取临时羁押
措施，故规定最终未将国际刑警
组织发布的蓝色通报纳入“通缉”
的认定范围。

裴显鼎说，司法实践中对违
法所得的认定，特别是转变、转化
后的财产以及添附个人生产经营
后形成的收益能否认定为违法所
得，普遍存在疑问。此次发布的
规定明确了“违法所得”认定的三
种情形：一是通过实施犯罪直接
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
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二是违
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
转化为其他财产的，转变、转化后
的财产应当视为“违法所得”；三
是来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
财产收益，或者来自与违法所得
相混合财产中违法所得相应部分
的收益，应当视为“违法所得”。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认定犯
罪事实、申请没收的财产与犯罪
事实关联性的证明标准，对没收
申请的审查、一审开庭、二审裁
定、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方式、请
求境外协助执行等作了具体规
定。

本报讯 财政部等三部委1月
4日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
费管理办法》，与2013年的标准
相比，新办法将培训类别分为三
类，最高标准合计760元，比之前
提高310元。

新办法自2017年 1月 1日起
施行，要求各单位年度培训计划
于每年3月31日前同时报中央组
织部、财政部、国家公务员局备
案。

中央国家机关培训费标准
调高

培训费指的是各单位开展

培训直接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
包括师资费、住宿费、伙食费、培
训场地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
以及其他费用。

新办法中，培训费实行分类
综合定额标准，分项核定、总额
控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
用。

培训类别包括三类，省部级
及相应人员、司局级人员、处级及
以下人员。其中，省部级及相应
人员培训费最高，为760元/人天。

据了解，2013年印发的《中央
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中

曾规定，培训费为单一标准，其中
住宿费180元/人天，伙食费110元/
人天，场地费和讲课费100元/人
天，资料费、交通费和其他费用60
元/人天，合计450元/人天。

聘请师资授课费标准减半
记者注意到，2013版办法中

的讲课费变为了“师资费”。新
办法规定，师资费是指聘请师资
授课发生的费用，包括授课老师
讲课费、住宿费、伙食费、城市间
交通费等。

根据要求，师资费将在综合
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其中讲

课费标准为：副高级技术职称专
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
学时最高不超过1000元，院士、
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一般不超
过1500元。

这一标准比 2013 版的标准
减少一半。

2013版的办法规定，副高级
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
不超过1000元；正高级技术职称
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
半天一般不超过3000元。(新京)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记者5
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2016年，我
国快递日均服务超过2.5亿人次，支
撑网络零售额超过4万亿元，占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达 到
12.5%，新增就业20万人以上。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说，邮
政快递基础设施建设、竞争性业务
开放、快递下乡、村村直接通邮等7
项重点内容已经纳入国家规划纲
要。今年，将实施放心消费工程，
打造放心消费的样板示范，专项治
理刷信、违规操作等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行为。

目前，全国快递服务网点乡镇
覆盖率超过80%。2016年，农村地
区收投包裹超过80亿件，直接服务
农产品外销达1000亿元以上，为国
家精准扶贫作出积极贡献。为深
入推进快递服务制造业示范工程，
全国已累计开展联动试点项目322
个，直接服务的制造业年产值1207
亿元。在末端服务能力方面，全国
布放智能快件箱累计超10万组，年
投递快件逾10亿件。通过加快推
进快递进校园工程，全国高校规范
收投率已达到84%。

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16年，
我国快递业务量完成313.5亿件，同
比增长51.7%；业务收入完成4005
亿元，同比增长44.6%。

本报讯 昨日上午，网传消息称
“河北省赵县纪委书记带领纪委办
公室主任贾利民到海南度假，贾因
饮酒过量死亡”。河北省石家庄市
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网传消息不
实。针对网传情况，赵县县委宣传
部已发声明。

声明显示，贾利民，男，现任赵
县纪委办公室主任，于2016年12月
27日至2016年12月30日请年休假
4天，请假期间贾利民到海南省海
口市儋州市休假，2016年12月30日
凌晨2:00许因大面积心梗抢救无效
死亡。声明中明确“并非饮酒死
亡”。

对于网传的“是纪委书记带
领”，声明中称，赵县纪委书记，于
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3日
请年休假（已请示县委，并报告市
纪委）到海南省海口市，其间与贾
利民相遇，并未饮酒。 (法制)

“两高”昨日联合发布规定

5类案件嫌疑人逃匿、死亡可没收违法所得

中央国家机关培训费标准调整
省部级1人1天760元

我国快递日均服务
超过2.5亿人次

河北一主任
海南度假身亡
曾与纪委书记“相遇”

1月5日，在南昌西动车所，整装待发的动车准备出库。
当日，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新华社发（鲍赣生 摄）

昨日，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记者从登封
市委宣传部获悉，1月4日，登封市
兴峪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当班入井作业人数51人，目前事故
已造成5人死亡、7人被困。

据了解，煤矿接到事故报告后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撤出井下人员，
39人安全升井。事故发生后，当地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迅速赶赴现场组
织抢救。目前，煤矿出资人已被公
安机关控制，矿井秩序稳定，事故正
在全力抢救之中。

据悉，该矿位于登封市徐庄镇，
核定生产能力33万吨/年，证件齐
全，经鉴定为低瓦斯矿井。（人民）

登封一煤矿发生事故
5人死亡7人被困


